
《江苏省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管理办法》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江苏是全国养老机构较多的省份。截止目前，全省共有养老机构2240家，其中公办养老机构523家。随着我省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养老观念的转变更新，老年人入住机构接受专业化照料、护理服务的需求持续提升，需要更多专业机构提供多层次、多样化的养老服务。目前，全省已有394家养老机构采取公建民营模式运营管理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办养老机构经营成本、拓展了服务范围、提升了服务质效，但也存在公建民营流程不严谨、管理不规范等问题。为进一步提升全省养老机构公建民营规范化管理水平，引导社会力量有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，促进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，根据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《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拟制定出台《江苏省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五章二十六条，包括总则、组织实施、权责关系、监督管理、附则五部分。要内容有：
（一）明确基本要求。总则明确了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内涵定义，提出了适合开展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类型和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。明确各级民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本辖区内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的指导、监督和管理工作。
（二）规范组织实施。第二章对养老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的委托方、运营方等主体进行了明确。委托方原则上应当采取公开招标等竞争性方式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选择运营方。委托方应与运营方依法签订运营合同，规范委托管理。项目投标方须具备相应基本条件，确保服务能力。
（三）厘清权责关系。第三章聚焦公办养老机构经营管理，明确受托方与委托方的权责关系。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运营时须加挂原公办机构牌子，按法律法规开展服务活动。同时在办法中明确了风险保证金、特困供养经费使用、运营补贴、税费减免、水电气价格等具体政策执行。
（四）加强综合监管。第四章明确了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的主要监管事项。要求机构备案地民政部门每年对服务机构的设施管理、床位入住率、收费标准、养老服务质量、老年人满意度等展开评估考核，结果向社会公布。明确了委托方责令运营方限期整改和解除合同的情形条件。对于提前变更或终止委托运营合同的，明确委托方与运营方应当进行事前协商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五）附则。明确了入住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基本要求，补充协议签订以及办法实施时间。


